附件1

XX税务局关于转请对研发项目
进行鉴定的函

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：
我局对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等   户企业的   个项目是否属可加计扣除的研发项目存在异议。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研究开发项目鉴定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现通过你单位转请本地鉴定机构，对项目是否属于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19号）规定的研究开发活动组织鉴定，并反馈《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项目鉴定意见书》。

附：研发项目转请鉴定清单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附
研发项目转请鉴定清单
	企业名称
	

	社会统一信用代码
	

	企业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主管税务机关
	
	联系电话
	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编号
	异议理由

	1
	
	
	

	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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